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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纪委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单位）情况 

中国共产党承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承德县委领导下的纪律检

查部门，同承德县监察局合属办公。现办公地址为承德县下板城大街

县政府院内后楼三楼，机关编制 60 名，县委巡察办公室编制 4 人，

工勤编制 6人，委局领导 7人。 

（一）、主要职责 

1、主管全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中纪委、

省委、省纪委、市委、市纪委和县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维

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

执行情况；协助县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2、主管全县行政监察工作。负责落实国务院、监察部、省政府、

省监察厅、市政府、市监察局和县政府有关行政监察的决定；监督

检查县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各乡镇（街道）政府及其工作人

员执行国家、省、市、县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及国务院、省、市、县政府颁发的决议、决定、命令和规定的

执行情况。 

3、负责检查处理县委、县政府机关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党

的组织和县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其他党内法规的

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

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直接查处下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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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比较重要或复杂案件。 

4、负责调查处理县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各乡镇（街道）

政府及工作人员和县人民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国家政策、法律、

法规以及违反政纪的行为，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并根

据责任人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作出适当的行政处分；受理监察对

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

举、控告。 

5、负责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制定党风党纪教育规划，配

合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检工作方针、政策宣传工作和对党员遵守纪

律的教育工作；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利进行监督。 

6、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行政监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

宣传工作，教育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为政清廉。 

7、负责对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

究，向上级党委、纪委、行政监察机关提出建设性意见。 

8、调查研究县政府各部门和乡镇（街道）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

法规情况，对其违反国家法律和有损国家利益的条款，提出修改、

补充的建议，变更和撤销县以下行政监察机关不适当的决定或规定。 

9、负责全县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研究、

监督指导；协调指导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其他

社会组织预防腐败工作。 

10、负责全县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和干部管理工作，会同组织部

门提出乡镇（街道）和派出纪工委书记的建议人选，并共同组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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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提出加强纪检监察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组织和指导全县纪检

监察干部的培训工作；负责收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及违法违纪方面

的信息，在干部提拔、评先评优前进行党风廉政审核把关。 

11、组织协调、检查指导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工作。 

12、承办市纪委、市监察局、县委、县政府授权和交办的其他

工作。 

（二）、内设机构情况 

根据上述职责，中共承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承德县监察局设

16个内设机构： 

1、办公室 

2、组织部 

3、宣传部 

4、党风政风监督室（县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5、信访室 

6、案件监督管理室 

7、第一纪检监察室至第五纪检监察室  

8、第一监督室至第四监督室 

9、案件审理室 

另外： 

10、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县纪委，负责巡察的日常工作。 

11、县委巡察组。县委巡察组在县纪委监督室基础上加挂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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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即第一监督室加挂县委第一

巡察组牌子、第二监督室加挂第二巡察组牌子、第三监督室加挂第

三巡察组牌子、第四监督室加挂第四巡察组牌子，机构规格为正科

级。 

（三）、人员编制情况 

中共承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承德县监察局机关行政编制 60名，

机关工勤人员 6 名，县委巡察办编制 4 人。2017 年调出 2 人，退休

2 人，调入 15人，现实有 56人。纪检体制改革，县纪委缺人严重，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县直有关单位协调调入 15人。 

二、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2017年度收入 953.03万元，年未结

转和结余 36.2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 196.91万元，增长 26  %；比

上年增加 263.11 万元，同比增长 38.1  %。 2017 年度支出 925.5

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 169.38 万元，增长 22.4  %；比上年增加 

228.45 万元，同比增长  32.8  %。收入支出总体增加原因：按照

上级纪委要求，加强乡镇纪委标准谈话室建设及乡镇纪委经费纳入

县纪委拨付管理，单位养老保险由单位缴纳。 

（二）收入决算情况：2017年度收入 953.03万元，比年初预算

增加 196.91万元，增长 26  %；比上年增加 263.11 万元，同比增

长 38.1  %。 

（三）支出决算情况：2017 年度支出 925.5 万元，比年初预算

增加 169.38万元，增长 22.4  %；比上年增加 228.45 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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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2.8  %。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917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 160.88万元，增长 21.3 %；比上年增加 

227.08 万元，同比增长 32.9  %。财政拨款支出 889.47万元，比年

初预算增加 133.35 万元，增长 17.6  %；比上年增加 192.42 万元，

同比增长  27.6  %。收入支出总体增加原因：按照上级纪委要求，

加强乡镇纪委标准谈话室建设及乡镇纪委经费纳入县纪委拨付管

理，单位养老保险由单位缴纳。 

三、“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度，县纪委“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支出     

30.98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20.52万元，下降 39.8  %；比上年减

少 21.37 万元，同比下降 40.8   %。具体支出情况如下：（一）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5.15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18.85   

万元，下降   42.8  %；比上年减少 19.62 万元，同比下降 

43.8  %。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增加）    

0 万元，下降（增长）   0  %；比上年减少（增加） 0  万元，同

比下降（增长） 0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5.15 万元，

比年初预算减少 18.85   万元，下降   42.8  %；比上年减少 

19.62 万元，同比下降 43.8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  5.83  万

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1.67 万元，下降 22.3  %；比上年减少（增

加） 1.75 万元，同比下降 23  %。（三）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增加）  0  万元，下降（增长）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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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减少（增加）  0  万元，同比下降（增长）  0   %。我单

位三公经费变动主要原因分别是： 加强公务用车与公务接待管理，

严控公车维修与保养 。 

因公出国（境）情况:本年度组织因公出国（境）团 0 人次，

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人次。 

公务车辆购置及保有情况:本年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年末公务

用车保有量 6 辆。 

公务接待情况：本年公务接待 125 批次， 971人次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 163.36万元，较年初预算增减少

2.69万元，降低 1.6%;比 2016年度减少 16.71万元，降低 9.3%。主

要原因是监察体制改革，单位人员减少导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减少。 

五、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4.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

出 14.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万元。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 6辆，其中，县级领

导干部用车 0辆、一般公务用车 2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4辆。 

七、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单位 部门职责要点描述 职责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承德

县纪

受理信访、举报，集中

管理问题线索、组织协

维护党纪国法

尊严，坚决惩处

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1154件次，其中上级交办 844

件次，本级来信 207 件，来访 80 次，电话举报 2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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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调案件查办，调查、审

查违纪违法案件，对案

件审理提出处理意见。 

腐败分子，有效

遏制腐败现象。 

即时解答来电来访 678 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333 件，

初核 293 件，函询 30 件，立案 207 件，结案 168 件，

处分 185 人，移送司法机关 6 人。 

组织协调全县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

教育、课题研究等工

作；负责全县预防腐败

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

规划、监督指导；综合

协调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党委主体责任考核。 

积极发挥职能

作用，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营造

风清气正、干事

创业的工作氛

围。 

将全年反腐倡廉 7 个方面 47 项具体工作任务分解到

18 个牵头单位，建立起县级领导主抓、牵头单位负责、

相关单位协办的工作任务落实机制。县委、县纪委主

要领导与各乡镇、部门党政一把手和纪检工作负责人

签订责任状，落实“一岗双责”，全县签状率 100%。

截止目前，县纪委书记分别与乡科级领导干部集体廉

政谈话 5 批 140 人次。 

监督检查党内法规政

策、国家法律法规、党

风廉政建设等的执行

情况；履行县政府纠正

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职能；贯彻落实县委有

关部署，开展常态化全

覆盖巡察监督。 

加大问责力度，

促进“两个责

任”有效落实，

着力发现违反

“六项纪律”方

面及以权谋私、

作风不实侵害

群众利益的问

题和线索。 

一是开展“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共清理发现问

题 1592 件，整改完成 1592件，整改完成率 100%；追

责问责 1068 人次，其中：通报 217 人，诫勉 16 人，

责令检查 66 人，党内警告 37 人，党内严重警告 13

人，行政警告 6 人，行政记过 3 人，行政降级 1 人，

撤销党内职务 2 人，留党察看 2 人，开除党籍 1 人，

行政撤职 1 人，移送司法 1 人，其他处理 702 人。二

是深入开展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共梳理上报问

题线索 2328 件，查处问题 2328 件，查处率为 100%；

查结问题 2328 件，查结率为 100%；给予党政纪处分

136 人，移送司法机关 3 人；在自查中共查纠资金

6543.5 万元，其中上缴资金账户 2162.2 万元，整改

资金 4381.3 万元。三是扎实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

责，对 23 个乡镇 129 个贫困村和 242 个非贫困村进行

全面督导检查。共处置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121 件，了

结 84 件，立案查处 59 件，给予党政纪处分 65 人。 

纪检政策宣传，加强对

乡镇纪检组织工作的

保障，做好有关服务保

障工作。 

为案件查办、巡

察监督、党风廉

政建设提供服

务和保障。 

对全县扶贫领域涉及到的 14 个牵头单位和 23 个乡镇

开展专项巡察，对 105 个行政村进行延伸巡察。共召

开巡察动员会 13 场、见面会 9 场，开展谈话 470 人次、

走访 501 人次、暗访 21 次，发放调查问卷 633 份，召

开座谈会 63 场、座谈 334 人次，发现问题 504 个、问

题线索 122 个，接转信访件 120 件。转交办省市委巡

视巡察组移交的问题线索 156 个、信访件 502 件，督

办办结 67 件，已反馈 3 次 50 件，切实增强了巡察权

威性和震慑力。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说明 

监督执纪问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专项经费 27.87 万元，由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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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安装完成以后，承建方迟迟没有组织验收，故本年度未支出，年

未结转，待项目验收后支付。 

九、关于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

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经营收

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

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

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

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六）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

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七）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

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八）基本支出：填列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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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目支出：填列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基本建设支出：填列由本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

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

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所发生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不

包括政府性基金、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及各类拼盘自筹资金等。 

（十一）其他资本性支出：填列由各级非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

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备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

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

出。 

（十二）“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

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

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其他交通费用：填列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外

的其他交通费用。如飞机、船舶等的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

保险费、出租车费用、公务交通补贴等。 

（十四）公务用车购置：填列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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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其他交通工具购置：填列单位除公务用车外的其他各

类交通工具（如船舶、飞机）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十六） 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

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以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